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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疾病期間各級學校及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通訊

關懷與輔導諮商參考原則 

一、依據 

依據學生輔導法規定訂之。 

二、通則 

(一) 本原則通訊關懷與輔導諮商，僅適用於各級學校及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

輔導人員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嚴重特殊傳染性疾病疫情達三級以

上、學生不到校期間。 

(二) 本原則所指輔導人員，包括學校校長、教師、班級導師、專兼任輔導教

師及專業輔導人員(心理師和社工師)，以及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專業輔導

人員等。 

(三) 疫情期間，學生停止到校上課，學校應建立電話、通訊軟體、視訊或電

子郵件等通訊管道，透過通訊關懷與輔導諮商，適切提供學生心理相關

支持與輔導。 

(四) 於疫情期間，輔導人員依據學生輔導法對於學生以通訊方式施以關懷與

輔導諮商，非心理師法所規範之心理師業務。 

(五) 高關懷學生之輔導工作應持續進行，並建立危機個案緊急處理流程及轉

介機制。 

(六) 經衛生單位確認為確診病例，或依衛生單位規定進行隔離之學生，專業

輔導人員應依專業判斷評估學生輔導需求，訂定個別化處遇方案之形

式、頻率及必要之資源連結以提供協助。 

(七) 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執行通訊關懷與輔導諮商，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

持有他人之秘密，負保密義務，不得洩漏，亦須符合相關專業倫理守

則。 

(八) 學校應定期檢查通訊設備確保通訊系統有效運作，並且建立資訊安全保

護措施，以避免資料外洩並降低資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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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性輔導 

(一) 建置及推廣線上防疫安心文宣，營造校園安心防疫之氛圍。 

(二) 設置求助諮詢專線及諮詢電子信箱，利用學校網站、學校官方臉書或

line群組等管道，讓學生清楚知道學校求助窗口。 

(三) 強化導師功能，建置班級支援網絡，或組成學生互助群組，以協助學生

穩定學習及情緒，及提供校園互助支持系統 

(四) 發展線上發展性輔導之相關方案，提供學生紓壓或自我心理健康照顧方

法。 

四、介入性輔導 

(一) 輔導人員執行通訊關懷與輔導諮商時，應先主動說明身分，並確實確認

聯繫學生身分及資料。 

(二) 輔導人員執行通訊關懷與輔導諮商之地點，應確保服務過程中無旁人干

擾或有損害個人資料保護的風險。 

(三) 輔導人員於通訊關懷與輔導諮商前，應與學生討論並取得危機處理流程

共識，並載於書面。 

(四) 在通訊關懷與輔導諮商前，學校輔導人員亦需與學生討論進行通訊時的

適切地點，除須確認地點安全性（評估危機或通報需要），還需建議學

生選取安靜、有隱私性之空間以避免干擾。 

(五) 通訊過程內容不得錄音、錄影，除非由輔導人員與學生有錄音、錄影之

共識並載於書面，則以協議為準。 

(六) 輔導人員須優先確保通訊關懷與輔導諮商過程中個人資料保護及資料檔

案安全，若討論內容隱私及機密較高時，宜使用學校所提供，設有密碼

保護之有線或無線（wifi）網路進行連線。 

(七) 實行通訊關懷與輔導諮商後應作紀錄，並依學生輔導法相關規定保存。 

(八) 學生如有特殊輔導需求，無法透過遠端協助，經評估有掌握輔導時效的

必要性(學生未年滿 18歲，需與其法定代理人或主要照顧者確認，有特

殊情況得免通知)，於能確保學生及教職員防疫安全的情況下，應提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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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到校輔導諮商之協助。到校人員並應落實防疫，應全程佩戴口罩，落

實室內社交距離等強化防疫措施。 

(九) 通訊關懷與輔導諮商過程發現學生出現危機時，輔導人員應積極進行危

機處理，尋求支援與進行必要之通報與轉介。 

五、處遇性輔導 

(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與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合作與分工，確實執行學生通

訊關懷與輔導諮商。於必要時結合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特教資源中心、

家庭教育中心等資源，並得請求其他相關機關（構）協助。 

(二) 輔導人員於通訊關懷與輔導諮商前，應與學生及法定代理人或主要照顧

者討論並取得危機處理流程共識，並載於書面（得以線上方式取得相關

資料）。 

(三) 通訊過程內容不得錄音、錄影，除非由輔導人員與學生有錄音、錄影之

共識並載於書面，則以協議為準。 

(四) 輔導人員於通訊關懷與輔導諮商前、過程中或結束後，若評估學生有危

機風險時，可依據事前所取得學生基本資料與緊急聯絡人聯絡，或直接

通報警政、醫療、社政、衛生單位。 

(五) 針對嚴重適應困難學生，應配合其特殊需求，結合心理治療、社會工

作、家庭輔導、職能治療、法律服務、精神醫療等各類專業服務；也可

連結學校相關支持系統、及其家人、親友等，共同提供必要的系統性協

助。 

(六) 在網路通訊服務過程中所產生之影音與文字紀錄之保存與銷毀，應依學

生輔導法相關規定處理。 

六、附則 

本原則未規定者，悉依學生輔導法、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及其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